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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，
於
陆
流
落
在
檀
。
當
晚
大
雨
，
滂
沱
衣

服
淋
濕
，
他
祗
好

，
準
備
買 
一 件

渐
衣
換
上
。
但
是
埠
上
各
店
已
關
門
，
徘
徊 

中
被
瞥
員
注
意
。关
幾
，
即
被
帶
返
警
局
問 

話
。
蚀
身
上
有
一 
萬
七
千
八
百
元
港
幣
，
另

局
當
時
將
他
安
置
， 

，
其
後
感
寒
肺
炎 

護
照
及
其
他
證
件 

船
公
司
正
向
航
空

加
拿
大
紙
幣 - 
千
元
。 

在
陸
車
靑
年
會
候
船 

入
醫
院
療
治
。
又
馬
君
一

行
李
全
在
船
上
，
總 

公
司
商
洽
，
載
馬
君
前
往
構
濱
追
上
總
統
輪

前
住
奮
爪
但
不
幸
竟
爾
在
厳
途
申
死
七
分
一 

雲* 皇家空軍基地 

击府照詩卑詩爭用 

(
室
訓)
資
源
部
長
阿
念
梁
氏
昨
日
謂 

:'' 
在
市
內
之
吉
士
連
奴
前
加
皇
家
空
軍
基
地 

，
將
給
予
詩
电
詩
廣
播
台
運
用
，
然
而
市
府 

一一謙.公
園
局
郤
不
肯
就
此
放
棄
要
求
控
牝
該
地 

-一.睡
之 
。" 

‘
.
“
•..、•■ 

•
，"
二 

阿
瑟
梁
謂
：詩
卑
詩
是
政
府
之
一 
部
份 

，
向
加
皇
家
空
軍
地
區
是
政
府
之
財
產
，
故 

政
府
自
fib機
關
若
需
用
政
府
財
產
時
，
自
亦 

有
此
横
利
。

詩
卑
詩
電
台
僅
需
該
區
六
七
間
屋
宇
， 

其
餘
十
六
畝
地
方
可
以
由
市
及
公
園
局
發
展 

爲
公
園
之
用
。

雲
市
長
烈
提
謂
：
彼
將
領
導
代
表
團
前 

往
奧
太
瓦
與
中
央
政
府
商
討
該
問
超
。 

黃董事長潮街宴 

文彊梭董敎職員 

宴
畢
，
即
開
座
談
會
，
首
由
南
事
長
潮 

衍
君
宣
布
宴
會
座
談
意
旨
，
隨
由
校
莆
黃
孔 

阜
介
紹
各
敎
職
員
與
各
校
儀
認
識
。
繼
而
黃

校
長
蔭
餘
，
敎 

月
葵
，
琼
芳
，

黃
主
任
春
生
，
大
成
， 

文
分
別
報
吿
校
務
意
見

者
，
有
祝
齡
，
昭
立
，
忠
傳
，
恭
禧
，
愼
余 

，
缴
优
，
世
穗
，
文
甫
，
漢
魂
，
會
賢
，
景 

仁
，
儉
傳
，
煥
屛
，
東
合•'
樹
鄭
，
炳
泉
， 

炳
然
，
名
洽
等
，
至
爲
熱
烈
，
均
有
寳
黄
意

見

供

献

，•
充

滿

團

結

合

一

，
爲
敎
育
而

」5

像
丈
暫
睡
命
君
用
黄
瞽
岑®
屈
费
亠
 

#■呆
W-B
女
用
，
蛇
們
薈
帽
匕
 ■
.'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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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
在
某
七
埸
勤
，酸
方
球
限
扛#B

 

田
緊
裡
，
塩
邊
电
些
助
喊
者
，
當
他
們
碱 «
5 

炉
持
南
投
罰
波
時
，
口
中
便*
嚷   

6
 注
貫
*

粵

丁
射
亦
唔
中-
不
射
亦
嗜
中   

--'。
但
有
出 K
,

 

憂
靑
的
太
太
，
很
像
七
點
小
服
氣
的
樣
子 
;» 

她
自
言
自
語
和
加
重
語
氣
誇
「
晤
申
塗
野
磨

更
默
地
比
喩.  

•

「
芳
艷
點 

，
但
是
晤
嫁
又
嫁
」
冊
干 

喊
大
嚷
声
聽
見
， 
W.不
熙

叉
中
」
！
同
時 

口
口
聲
聲
話
晤 

3
若
然
給
那
些 

她
吹
漲
相
氣
壊

她?

看
完
球
賽
，
在
「車
詩
」遇
着
自
些
剛
剛 

此
賽
歸
來
的
球
員
，
他
們
談
論
也
積
分
表
上 

l6

府
多
少
分
才
得
入
圍
。
育
說
九
分•
，有
選 

才
一
分
。照
目
前
來
看
，任
何
一 
隊
能
得
什 

，一一分，
就
有
複
春
權
的
了
。,
• 

*
」 

飮
完
咖
啡
，
巧
逢
漢
升
双
星
穿
雲
箭
馬
一 

期
和
怪
手
宋
昌
宗
。
馬
明
劈
叫
丁
句
便
說.
，
一 

d
不
好
駡
我,
我
不
行
了
」
。
聽
來
有
數
理 

.怪
， S
 
什
麽
他
似
久
病
臥
床
者
的
呻
吟
？
尹 

也
正
在
想
看
，
往
：n

穿
雲
箭
旳
威
名
，
何
敷 

今
日
對
工
力
琲
竟
變
了
落
地
箭
。
他
再
說L
 

「
我
病
了
多
天
，
氣
力
大
不
如
前J

",假
w-- 
一一 

我
是
小
姐
的
話
，
我
必
然
答
；
「
唉̂
c

 

哥
病
了
，
如
何
是
好
」
！
不
幸
他
是
向
着
硬

...••:.■■. 

*.■. 硬
肚
的
，

— 
解
温
柔
的
筆
曾
訴
苦
，.奈<
一

一
靑
曾
一

賽
，
眞
使
愛
好

也
有
着
很
大
的
影
响
，
記
得 

健
避"
又
是
籃
球
好
手
，
曾 

裡
寫
道
：
「
覊
留
異
域
的
愁

活
動
然
僑
胞
靑 

淆
一
位
是
文
壇 

風
他
的
遊
子
吟

思
，
遐
思
，
孤
寂
的
心
潮
和
憶
郷
的
苦
惱①
 

這
一
様
的
無
病
呻
吟
，
曾
幾
何
時
，
今H
他
有 

了
正
當
的
娛
樂
，
使"
球
塲
，
大
顯
身
手
，. 

心
神
怡
暢
，
滿
面
笑
容
，
大
概
他
今
日
不•願 

再
寫
些
什
麽
遊
子
吟
裡
的
那
般
悲
凄
詞
旬
吧 

!
這
可
想
見
任
何
人
能
有
安
定
的
生
沽
，
有 

正
當
的
娛
樂
，
其
反
應
力
能
與
太
空
火
箭
的 

速
率
相
比"

- 
本
星 
teH
 
，
工
力
對
海
鋒•
，漢
升
對
洪 

門
；
這
四
隊
歐
喜
寃
家
碰
頭
了
，
但
希
望
我 

們
自
己
不
要
眞
眞
正
正
碰
上
自
己
的
寃
家.才

好
。

一
完
】

一博覽會傢私設計賽 

楊維國榮獲收軍獎 

【
紐
約
訊
】
世
界
博
覽
曾
主
辦
「
全
美 

自
由
式
像
私
比
赛
一
，
業
已
揭
暁
，第
二
名 

爲
我
國
留
美
靑
年
畫
水
楊
锥
國
君
，
第
-
第 

三
名
係
美
國
人
，
楊
君
設
計
薪
乃 
一 新
型
即 

球
儀
茶
儿
，
美
觀
實
用
，
可
上
下
自
由
轉
動 

位
置
，
並
附
有
裝
放
書
報
雜
誌
皮
袋
，
適
用 

於
客
廳
書
房
，.辦
公
室
。
現
陳
設
在
博
覽
會

之
美
國
室
内
設
亠

。

楊
君
粤
籍
，
廿
六
歲
，
畢
案
香
港
新
亞

書
院
藝
厚
價
。
復
海
芝
加
哥
藝
術
研
究
院
碩 

十
學
位
，
去
年
曾
旗
幻
燈
片/
影
檢
設
計
比 

赛
第
二
獎2
及
今
年
兒
番
玩
具
設
計
比
賽
首 

獎
，
用
任
紐
約
邦
烈 
fj傢
私
公
司
現
代
設
計 

部
副
主
任
兼
傢
私
設
計
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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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晚
間
轉
天
晴 

^
*
^
 

一 
调
末
太
陽
照
耀

温
温
度
五
五 
低
温
度
三
五 
-广
k

-

匕

姦汚老婦淫死女孩 
採花賊重刑十五 

(
片
時
佐
珠
訊)
布
朗
法
官
於
昨
日
宣
判
占
美
未
加
爲
社
會
上 
一 

物
，
該
犯
姦
汚 
一 名
四
十
九
歲
之
祖
母
，

鬼

人

並
與
美
臣
十
二
歲
女
四
子
米
達
之
死
亡
有
關
，
前
罪
判
入
獄
五
年
，
後
罪
加
增
十
年
徒 

刑
。
又
法
官
不
潅
米
加
一 
齊
服
利
，
因
認
該
犯
爲
社
會
之
魔
鬼
，
爲
保
護
人
民
安
全
起
見
， 

特
別
判
該
犯
服
刑
五
年
後
，
再
服
刑
十
年
，
即
前
後
合
共
爲
十
五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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